
附件 2

2023年省外高校在江苏省设点组织艺术类

专业校考工作程序

为规范省外高校在我省组织艺术类专业校考工作，根据

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工作程序。

一、考点设置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和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等 3个考点负责承担省外高校在我省设点校考的具体组织实

施工作。

二、设点申请

设点院校的艺术类专业考试工作方案和招生办法须经

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审定、属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

报考点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设点院校须于 2023

年 1月 5日前登录江苏省艺术类专业考试管理系统（以下简

称“校考管理系统”），填报相关专业考试信息，并提供有关材

料。

设点院校应与考点签订协议。协议内容须包含考生信息

安全、试卷安全保密、考风考纪和疫情防控等方面的内容。

具体事宜由设点院校与考点共同商定。协议一式三份，双方

各执一份，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存档一份。

三、报名与考试

在我省设点校考院校须使用统一的校考管理系统实施

校考管理工作，考生报名、准考证打印、考场编排、考生信



息下载、缴费等工作均通过该系统完成。考前一周左右接受

考生网上报名和缴费。

考点应积极配合设点院校做好各项考试工作，并根据教

育部及我省有关文件精神，规范本考点的专业考试组织实施

工作。

1.考点须成立校考工作考试委员会，负责本考点考试各

项工作的组织、协调及实施。设点院校代表要参与相关职能

组的工作。

2.考点负责设点院校在本考点的有关考务工作，提供必

要的场地和设备，做好设点院校和考生所需的信息、政策咨

询和后勤保障服务等工作。

3.校考试答卷的安全保密工作由设点院校负责，考点须

按照院校要求提供试答卷保密室或必要的保障设备。

4.考点要强化考风考纪建设，考点考试委员会要加强对

监考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培训，严厉打击违纪舞弊行为，坚决

杜绝群体性舞弊事件发生，并按规定收集相关违规材料和证

据。

5.有亲属参加 2023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的人员

均不得参与相关考试工作。

6.设点院校进行视唱、演奏、表演等面试科目测试并当

场予以评分的，须由不少于 5人的专家评委进行测评并综合评

定最终成绩。

7.校考成绩由招生院校及时发放给考生本人，并按教育

部有关要求及时报送校考数据。



四、违规处理

对在校考中违纪舞弊的工作人员，将按照《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 36号）的规定严肃

处理。

对在校考中被认定为违纪的考生，由招生院校按《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对在专业考试中被认定

为作弊的考生，各考点和招生院校应及时向江苏省教育考试

院通报有关作弊考生信息，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江苏省教

育考试院将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并

将作弊事实记入其高考诚信电子档案。

对在专业考试组织中出现违反规定或重大疏漏而造成

恶劣影响的招生院校，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在我省组织校考

的资格，并建议相关单位（院校）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

对在组织专业考试中出现违反规定或重大疏漏造成恶

劣影响的考点，一经查实，将取消其考点资格，并建议相关

单位（院校）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

对在校考中被认定为实施组织或参与组织考试作弊的、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根据《刑法》相

关规定，应移交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收费

根据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教育厅《关

于进一步明确我省高校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价费

〔2007〕423号、苏财综〔2007〕92号、苏教财〔2007〕89



号）规定，在我省设点考试院校的收费标准为考试费每科 60

元。

设点考试院校应按与考点签订的协议向考点支付相关

费用，该费用主要用于考场及相关设施的更新改造，考试组

织管理，专家评委及考务人员的加班、食宿、劳务费等。设

点院校应按每考生 5元标准上缴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作为招

生宣传、系统平台开发与维护、考点建设与管理等支出费用。

此外，网上报名过程中所产生的网上支付手续费由设点院校

承担，直接由网上支付平台收取。上述费用不得再另行向考

生收取。


